軌道經營與管理  稿  約

1.  為將營運上寶貴的實務經驗及心得記錄保存，並提供經驗交換及心得交流的平臺，以使各項成果得以具體展現，特發行「軌道經營與管理」。

2.  本刊僅刊載未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發表之實務性論著，並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主。著重軌道業界各單位於營運時或因應特殊事件之心路歷程及處理經驗，將寶貴的實務經驗或心得透過本刊物完整記錄保存及分享。來稿若僅有部份內容曾在國內外研討會議發表亦可接受，內容如屬接受公私機關團體委託研究出版之報告書之全文或一部分或經重新編稿者，作者應提附該委託單位之同意書，並須於文章中加註說明。
3.  來稿請力求精簡，全文以不超過1萬字為原則，另必須包括中文與英文摘要各一篇 (300字為原則)。中、英文摘要除扼要說明主旨、因應作為與結果外，並應說明其主要貢獻。
4.  本刊稿件將送請二位至三位專家評審，審查委員之評審建議，原則上依下表列方式處理。經審查通過後，即依序予以刊登。所有稿件評審意見之處理方式與程序如下：
	處 理 方 式
	第 二 位 委 員 評 審 意 見

	
	採納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不採納刊登

	第
一
位

委

員
評
審
意
見
	採納刊登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
評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查
	送第三位委員
評審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修改後再審查
	退稿

	
	不採納刊登
	送第三位委員
評審
	送第三位委員
評審
	退稿
	退稿


5.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且不得侵害他人之著作權，如有涉及抄襲重製或任何侵權情形，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6.  來稿凡經審查通過採納刊登，作者另須簽署「保證及授權書」一份，以保證無違反本稿約約定情事。本單位對來稿在不變更其論點之原則下有刪改權，如不願修改請特別註明。一經本刊加以刊登，版權即歸臺北捷運公司所有，本公司擁有無限次重製發行權及結集發行專刊之權利。

7.  文章定稿刊登前，將請作者提送完整稿件及其電腦檔案乙份 (請使用Microsoft Word 97以上中文版軟體)，以利編輯作業；文章校對由作者自行負責。
8.  經採納刊登者將致贈稿費，單篇稿費以1萬字為限，每千字新臺幣725元計，圖片製作每張新臺幣143元，字數以MS WORD工具字數統計為準。
9.  所有來稿 (函) 請逕寄「臺北市10448中山北路2段48巷7號6樓，軌道經營與管理半年刊」收。電話：02-25363001轉8627；傳真：02-25117945；E-mail:e22325@trtc.com.tw。












